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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自動檢查計畫 

109 年 5 月 28 日職安衛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 23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13-85 條規定，訂定本校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二、目的： 

(一) 藉由定期主動檢查安全衛生事項，預先發現不安全與不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

或控制，以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校內工作者（如：教職員工及學生）之安全與

健康。 

(二) 改進不安全與不衛生的工作環境、機械設備及動作行為。 

(三) 建立各種機械設備良好之檢查、保養制度，增進校內工作者之作業安全，並延

長機械設備使用年限。 

三、權責： 
(一)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由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在年度開始時，訂定全年

的實施計畫草案，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後，公告供校內各單位配合執

行之。依法令規定之檢查項目全部納入自動檢查計畫中，但作業場所可依據

各該場所之實際狀況，增訂檢查項目並執行書面記錄(檢查紀錄表須保存 3

年)，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提供各單位諮詢與督導。 

(二) 自動檢查表之擬訂與執行：各單位 (科/處室)負責人/主管依學校公告之安全

衛生自動檢查計畫要求所屬各作業場所負責人進行自動檢查表之擬定與執

行。 

(三) 自動檢查表之審查／核准：各單位 (科/處室)負責人/主管。 

(四) 年度自動檢查確認：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業務主管。 

(五) 年、季、月自動檢查執行：實驗室、實習場所從事操作或管理之人員或工作

作業場所操作或管理之人員。 

(六) 每日作業檢點及地震、颱風停止作業恢復使用或作業前之檢點: 實驗(習)場

所從事操作或管理之人員或工作作業場所操作或管理之人員。 

 

四、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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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內容說明： 

校內各處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及自動檢查實施項目表（如附表 1

所示），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如附表 2)，各處室主管依據前述計畫，針對需檢查

之該管各項機械/設備/作業，自行訂定各項檢查項目之內容，每項機械/設備/

作業編訂乙份定期檢查/重點檢查記錄表或作業檢點表，並確實依時執行自動

檢查，檢查後將記錄表/檢點表擲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乙份，自存乙份。 

1、 機械、設備定期檢查：針對本校高壓電氣設備、低壓電氣設備、第二種

壓力容器(空氣壓縮機)、局部排氣裝置(化學實驗室內)等，依據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辦法之規定，進行週期性檢查，並填具「定期檢查/重點檢查記

錄表」，以明瞭機械的使用狀況。檢查項目由各權責處室律定，並於檢查

後將記錄表送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乙份，自存乙份。 

2、 機械、設備重點檢查：針對本校高壓電氣設備、低壓電氣設備、第二種壓

力容器(空氣壓縮機)、局部排氣裝置(化學實驗室內)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辦法之規定，於完成設置開始使用前或拆卸、改裝、修理後，就其部

份重要處實施重點式檢查，檢查後填具「定期檢查/重點檢查記錄表」。檢

查項目由各權責處室律定，並於檢查後將記錄表送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

位乙份，自存乙份。 

3、 作業檢點：針對本校有機溶劑作業(化學實驗室)、危害物製造處置作業(化

學實驗室)，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之規定，如附表 4、附表 5。本項

作業檢點週期及項目由權責處室律定，唯每週應至少檢查乙次，並於每

月初將前一月檢點表送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乙份，自存乙份。 

(二)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應就下列事項紀錄 

1、 檢查年、月、日。 

2、 檢查方法。 

3、 檢查部份。 

4、 檢查結果。 

5、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6、 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三)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紀錄注意事項 

1、 『自動檢查表』於機器、設備改變時，應由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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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提出修訂，並於修訂後應知會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未設管理單位

之安全衛生管理人員，然後重新執行。 

2、 自動檢查記錄應保存 3 年。 

 

(四) 發生不安全衛生狀態及行為處理注意事項：  

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81 條規定作業人員、主管人員、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人員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校內工作者有危害之虞時應即報告

上級主管。於實施自動檢查，發現有異常時，應立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五) 其他自動檢查必要措施 

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84 條規定，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

攬或再承攬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提供，該機

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前項定期檢查

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 

2、 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施之能力時，得以

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3、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85 條規定，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具

供校內使用者，應對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4、 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器

具時，得以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5、 危險性機械設備需取得勞動檢查機構核發之合格證及由各該具有危險性

機械設備訓練合格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之合格人員操作及執行檢查與檢點

及作業檢點。 

6、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屬法規「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規則」指定之機械設備

器具應具有形式檢定合格證明及標章，並由訓練合格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之

合格人員操作及執行檢查與檢點及作業檢點。 

7、 專業技術事項之安全衛生定期檢查、設備合格檢查應按時檢查，危險性機

械、設備應委請（代）檢查機構，經檢查合格取得合格證後才能使用。使

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不得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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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本校機械、設備自動檢查實施項目表 

 

 列管檢查 

(代檢機構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

用)檢查 
定期檢查 每2年 每年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

業前 

特殊狀

況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理後

高壓電氣設備    30     

低壓電氣設備    31     

第二種壓力容器 

(空氣壓縮機) 

   35    45 

局部排氣裝置 

(化學實驗室) 

   40    47 

有機溶劑作業 

(化學實驗室) 

 69   

危害物製造處置作業 

(化學實驗室) 

 72   

 本校無列管檢查項目。 

 自動檢查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表內數字係該辦法條號。 

 

週 期 

法 
條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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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2
）
自

動
檢

查
計

畫
(
各

處
室

填
寫

乙
份

)
 

學
校
名

稱
：

 
單

位
：

  
  

目
標
：

確
保

各
機

械
設

備
及

作
業

的
正

常
運

作
，

及
維

護
作

業
工

作
者

安
全
。

 
機

械
設

備
或

作
業

名
稱

、

及
設
置

位
置

 
檢

查
項

目
 

負
責
單

位
 

經
費

 
  

  
  

 年
  

預
定

實
施

月
份

或
日

期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

定
期

檢
查

（
週

期
：
  

 
 
 
）
 

□
重
點
檢
查
  
  

  
  

  
  

  
 □

作
業
檢
點
 

 
 

 
 

 
 

 
 

 
 

 
 

 
 

 

說
明

：
自
動

檢
查

計
畫

以
作

業
場

所
為

單
位

，
並

依
機

械
或

設
備

種
類

區
分

檢
查

週
期

來
訂

定
，

檢
查

項
目

及
實

施
週

期
，

請
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辦
法

及

相
關

法
令
的

規
定

辦
理
。

(本
表
不

敷
使

用
時
，
請

自
行

影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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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

表
3
）
定

期
檢

查
/
重

點
檢

查
記

錄
表

 

作
業

場
所

位
置
：
單
位
：

  
  

  
  

  
  

  
 (
場
所
：
  

  
  

  
  

  
)檢

查
機

械
/設

備
/作

業
名

稱
: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重
點

檢
查

方
法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措
施

正
常

異
常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

 

檢
查

人
員

：
 

場
所

責
負

人
：

 
單
位

主
管
：

 

無
該
項

目
請

於
檢

查
結

果
欄

註
明
：
無

 
檢
查

日
期
：

  
  

年
  

  
月

  
  
日

 

 



 

第
7
頁

/共
8
頁

 

 

（
附

表
4
）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品

作
業

檢
點

表
(
參

考
用

)
 

單
位
：

 
 

場
所

位
置

：
(
 
 
 
 
實
驗

室
)
  

 
檢
查

日
期
：

 
 
 
年

  
 
月

 
危

險
物
名

稱
：

 

檢
點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13

14
 1
5 
16

1
7
18

19
2
0
21

22
2
3
24

25
26

27
2
8
29

3
0
31
 

1
. 儲

存
場
所

是
否

遠
離

火
源

 
 

 
 

 
 

 
 

 
 

 
 

 
 

 
 

 
 

 
 

 
 

 
 

 
 

 
 

 
 

 
 

2
. 是

否
有
標

示
嚴

禁
煙

火
 

 
 

 
 

 
 

 
 

 
 

 
 

 
 

 
 

 
 

 
 

 
 

 
 

 
 

 
 

 
 

 

3
.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品
使

用
場

所

及
容
器

險
物

是
否

依
規

定

標
示
 

 
 

 
 

 
 

 
 

 
 

 
 

 
 

 
 

 
 

 
 

 
 

 
 

 
 

 
 

 
 

 

4
. 是

否
備
置

安
全

資
料

表
 

 
 

 
 

 
 

 
 

 
 

 
 

 
 

 
 

 
 

 
 

 
 

 
 

 
 

 
 

 
 

 

5
. 反

應
器
、

管
、
槽
有

無
接

地
  

 
 

 
 

 
 

 
 

 
 

 
 

 
 

 
 

 
 

 
 

 
 

 
 

 
 

 
 

 
 

6
. 電

氣
設
備

是
否

為
防

爆
型

式
  

 
 

 
 

 
 

 
 

 
 

 
 

 
 

 
 

 
 

 
 

 
 

 
 

 
 

 
 

 
 

7
. 不

相
容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品

是

否
分
別

儲
存

 

 
 

 
 

 
 

 
 

 
 

 
 

 
 

 
 

 
 

 
 

 
 

 
 

 
 

 
 

 
 

 

8
.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品
是

否
洩

漏
、
翻

倒
、

傾
斜

 

 
 

 
 

 
 

 
 

 
 

 
 

 
 

 
 

 
 

 
 

 
 

 
 

 
 

 
 

 
 

 

9
. 危

害
性
化

學
物

品
是

否
放

置

陰
暗
通

風
處

 

 
 

 
 

 
 

 
 

 
 

 
 

 
 

 
 

 
 

 
 

 
 

 
 

 
 

 
 

 
 

 

1
0.

 有
機
過

氧
化

物
是

否
遠

離

日
照
或

金
屬

異
物

混
入

 

 
 

 
 

 
 

 
 

 
 

 
 

 
 

 
 

 
 

 
 

 
 

 
 

 
 

 
 

 
 

 

檢
查
人

員
簽

章
 

 
 

 
 

 
 

 
 

 
 

 
 

 
 

 
 

 
 

 
 

 
 

 
 

 
 

 
 

 
 

 

備
註
 

 

場
所

責
負
人

：
 

單
位

主
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單

位
：

 

1
. 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辦
法
」
第

7
2
條

辦
理

。
 

2
. 檢

查
結
果

：
正

常
打

ˇ
，

異
常

打
×
，

如
無

此
項

檢
點

項
目

請
以

”─
”示

之
。

 

3
. 表

格
保
存

三
年
。

 

4
. 每

月
檢
查

完
後

，
送

一
份

至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單

位
或

管
理

人
員

彙
整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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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5）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檢

點
紀

錄
表

(
參

考
用

) 
單

位
：

 
 

場
所

位
置

：
(
 
 
 
 )
 

檢
查

日
期

：
 
 
 
 
年

 
 
 
 
月

  
 
 

檢
點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
0
11

1
2 
13
 1
4
15

1
6
17

18
19

2
0
21

22
23

24
2
5
26

2
7
28

2
9
30

 3
1 

1.
 是

否
有
直

接
接

觸
有

機
溶

劑
之

現
象
。

 
 

 
 

 
 

 
 

 
 

 
 

 
 

 
 

 
 

 
 

 
 

 
 

 
 

 
 

 
 

 
 

2.
 是

否
有
不

適
當

之
工

作
方

法
致

使
溶

劑
瀰

漫
。

 

 
 

 
 

 
 

 
 

 
 

 
 

 
 

 
 

 
 

 
 

 
 

 
 

 
 

 
 

 
 

 

3.
 （

如
果
必

要
使

用
防

毒
口

罩
時

）
是

否
攜

帶
防

毒
口

罩
 

 
 

 
 

 
 

 
 

 
 

 
 

 
 

 
 

 
 

 
 

 
 

 
 

 
 

 
 

 
 

 

4.
 是

否
隨
手

對
溶

劑
容

器
加

蓋
 

 
 

 
 

 
 

 
 

 
 

 
 

 
 

 
 

 
 

 
 

 
 

 
 

 
 

 
 

 
 

 

5.
 檢

點
本
週

有
機

溶
劑

消
費

量
是

否
在

規
定

（
或

原
設

計
）

範
圍

內
 

 
 

 
 

 
 

 
 

 
 

 
 

 
 

 
 

 
 

 
 

 
 

 
 

 
 

 
 

 
 

 

6.
 是

否
室
內

僅
置

放
當

天
所

需
使

用
之

溶
劑

 
 

 
 

 
 

 
 

 
 

 
 

 
 

 
 

 
 

 
 

 
 

 
 

 
 

 
 

 
 

 

7.
 所

有
溶
劑

是
否

標
示

其
種

類
及

名
稱

 
 

 
 

 
 

 
 

 
 

 
 

 
 

 
 

 
 

 
 

 
 

 
 

 
 

 
 

 
 

 
 

8.
 作

業
場
所

是
否

有
置

放
安

全
資

料
表

 
 

 
 

 
 

 
 

 
 

 
 

 
 

 
 

 
 

 
 

 
 

 
 

 
 

 
 

 
 

 
 

9.
 作

業
場
所

是
否

有
公

告
使

用
有

機
溶

劑
應

注
意

事
項

 

 
 

 
 

 
 

 
 

 
 

 
 

 
 

 
 

 
 

 
 

 
 

 
 

 
 

 
 

 
 

 

10
. 
作

業
人

員
是

否
正

確
戴

用
指

定
之

帶
安

全
眼

鏡
、

口
鼻

呼
吸

防
護

具
罩
.
 

 
 

 
 

 
 

 
 

 
 

 
 

 
 

 
 

 
 

 
 

 
 

 
 

 
 

 
 

 
 

 

 

檢
查

人
員

簽
章

 

 
 

 
 

 
 

 
 

 
 

 
 

 
 

 
 

 
 

 
 

 
 

 
 

 
 

 
 

 
 

 

備
註
 

 

場
所

責
負

人
：

 
單

位
主

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單
位
：

 

1.
 依

「
有
機

溶
劑

中
毒

預
防

規
則
」
第

1
8
條
及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辦

法
」

第
69

條
第

1
項

辦
理

。
 

2.
 檢

查
結
果

：
正

常
打

ˇ
，

異
常

打
×
，
如

無
此

項
檢

點
項

目
請

以
”─

”示
之
。

 

3.
 表

格
保
存

三
年
。

 

4.
每

月
檢

查
完

後
，

送
一

份
至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單
位

或
管

理
人

員
彙

整
備

查
。

 


